
四平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礼仪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家、吉林省关于优化政务服务的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提高政务

服务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2〕5 号）文件总体部署和相关要求，结合四平市工作实际，特申请

制定《政务服务礼仪规范》四平市地方标准，并由四平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建设管

理局负责标准成立标准起草组，组织开展标准编写工作。

（二）起草单位

四平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二、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

（一）必要性

目前，我市政务大厅虽已对相关政务服务礼仪有相应规范和要求，但相对系

统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化规范规范仍然缺少，服务程序、服务规范、服务质量以

及服务评价机制仍未得到统一规范。经过对国内其他已制定政务服务礼仪规范的

省市的调研后发现，政务服务礼仪规范对提高服务效率、规范服务流程、改善服

务质量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目前尚无政务服务礼仪

相关地方标准。因此，为有效规范我市各政务大厅服务礼仪，提高服务质量和服

务满意度，打造可推广、可复制的政务服务礼仪规范，制定四平市地方标准《政

务服务礼仪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目的

规范政务大厅服务礼仪，切实改进各窗口人员工作作风，规范政务服务标准，

为各级政务大厅服务礼仪提供科学详实的指导，进而提高服务效率、规范服务流

程、改善服务质量，进一步增强办事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三）意义

《政务服务礼仪规范》的编制有利于提高政务服务人员的总体素质和工作效

率，促进政务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树立和展示政务服务人员在社会

公众中的美好形象，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对象对于政府服务质量和政务服务礼仪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政务服务本身属于服务行业范畴，因此规范政务服务礼仪十分必要。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预研阶段

标准起草人员搜集、查阅政务服务礼仪相关国家政策、科研文献、资料及相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结合四平市政务服务礼仪规范现状

及经验，开展《政务服务礼仪规范》地方标准立项可行性论证，对标准存在的必

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

（二）申报阶段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文件

相关要求，结合四平市工作实际，通过深入四平市各级政务大厅实地查访、随机

听取办事群众意见建议、与部门人员座谈交流等方式进行，确保标准的实用性、

前瞻性。标准起草人员深入学习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多次召开标准研讨会，基于初步的预研成果完

成《政务服务礼仪规范》初稿。参与标准编写的单位集中对标准的框架和内容进

行充分、细致的讨论，并根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将标准草案发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组根据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逐条对照标准内容进行研读、修改。

四、制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1. 适用性原则

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素立足当前四平市内政务大厅服务工作实际要求和需

求，所规定的技术内容既符合国家政策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又要满足实际，整合

人力物力资源，明确工作职责，提高服务效能。

2. 先进性原则

在总结政务大厅服务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研究、

调研和论证，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此项工作在四平市领先，值得借鉴和推广。

3. 统一性原则

一方面符合国家及我省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另一方面充分借鉴

其他省市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原有工作不断改进提升，使标准更加规范。



4. 规范性原则

多次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各有关科室就标准的框架、结构、内容广泛讨论，

发表意见，标准的格式和语言表述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确保标准内容的

规范。

（二）制定依据

1. 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相一致。

2. 标准格式、结构和内容的编制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3. 根据政务服务礼仪的特点，制定的标准能够更好地规范政务大厅服

务人员的工作，提升四平市政务服务的质量，从而有利于保障群众办理业务

更便捷高效。

4. 通过收集资料、试验、评审等方法，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此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 4章是服务理念。明确了政务服务人员在服务时所秉持的理念。包括无偿

服务理念、合法高效理念、便捷温馨理念。

第 5章是仪容仪表。明确了政务服务人员外表相关要求。包括着装、发型、

面容、妆容、指甲。

第 6章是行为举止。包括站姿、坐姿、行姿、蹲姿、微笑、握手。

第 7章是窗口接待。包括窗口人员、大厅导服人员、电话接待人员。

第 8章是服务用语。明确了政务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时的规范用语。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技术措施

此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全市各级政务大厅积极实施该标准，标准起草人

做好标准的宣讲，推动本标准在全市推广实施。



（二）管理措施

建立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收集实施规

程中反馈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基层政务大厅就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收

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做好答惑释疑工作，必要时对标准进行修订。

（三）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与相关国家标准的完善，本标准有关内容可根据具体情况

适时予以界定。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应将相关信息在公共媒体上广为宣贯，并举

办宣贯座谈会。

八、预期效益分析

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规范政务服务礼仪为目标，将全

市各级政务服务礼仪以标准的形式进行固化，使得政务服务礼仪具有更强的操作

性、更广泛的实用性。通过本标准的推广应用，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工作礼仪、

规范服务人员行为，切实增强政务服务的主动性、高效性和便捷性，让群众感受

到更高效、更人性化的政务服务。


